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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金控”或“公司”）于 2016年

4 月 15 日、5 月 9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16-075号、2016-078号、2016-095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或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渤

海”）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 或其子公司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授

权有效期至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完毕之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渤海拟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安信托”）转让其因津滨高速与空港物流园地下管网资产售后回租业务而对天津

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享有的人民币 2,030,222,300元应收债权，长安信托拟发行

“长安宁——渤海租赁应收债权买入返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

计划”）受让天津渤海持有的应收债权，信托计划分期募集。天津渤海承担该应

收债权的回购义务，回购期限为 36 个月，天津渤海有权提前回购该应收债权或

到期一次性回购。 

为支持上述融资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就天津渤海上述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或天津渤海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已使用担保

授权额度 292,353万元（不含本次担保）。本次公司为天津渤海担保金额纳入 2016



年度公司或天津渤海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不超过 100亿元的担保预计

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

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 76号空港商务园西区 7-1-301室； 

4.法定代表人：金川； 

5.成立日期：2007年 12月 4日； 

6.注册资本：150亿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企业资产重组、购并及项目策划；财务顾问；信息咨询服务；

交通、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国际贸易及相关的

简单加工；酒店管理；游艇码头设施投资；租赁、信托行业投资；公共设施、房

屋、基础设施、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通信设备、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

备、工程机械、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汽车、船舶）、二三类医疗器械（仅

限融资租赁大型医用设备）等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交易咨询

和担保业务；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本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三、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之日止。 

3.担保范围：长安信托享有的对天津渤海 2,030,222,300 元人民币应收债权

及回购溢价款等； 

4.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本次担保金额已纳入 2016 年度公司或天

津渤海对其全资或控股 SPV或其子公司不超过 100亿元的担保预计额度内。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天津渤海提供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助于增强天津渤海资金实力

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公司租赁业务发展，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前的 12个月内,公司担保金额累计为 1,987,857 万元，均为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实际发生担保金额 140,000万元，

对天津渤海全资 SPV 公司发生担保金额 43,392 万元，对天津渤海控股子公司香

港航空租赁发生担保金额约 20,075 万元；天津渤海对其全资 SPV 公司发生担保

金额约 396,905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GAL 实际发生担保金额约 1,203,246 万元，

对控股子公司香港航空租赁发生担保金额约 166,309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横琴租

赁发生担保金额 1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

生担保金额 7,931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止公告日前的 12 个月内公司担保金额累计为

2,190,879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实际

发生担保金额 343,022 万元，对天津渤海全资 SPV 公司发生担保金额 43,392 万

元，对天津渤海控股子公司香港航空租赁发生担保金额约 20,075 万元；天津渤

海对其全资 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 396,905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GAL实际发生

担保金额约 1,203,246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香港航空租赁发生担保金额约

166,309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横琴租赁发生担保金额 1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 7,931万元。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5日 




